
合  同

需方：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klf19032201

供方：凯力丰仓储设备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签定时间：2019年3月22日
供需双方经协商就采购事宜订立如下合同
1、 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及总金额：

	产品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金额（元）

	宝骊1.5吨电瓶
	
	组
	1
	13000.00
	13000.00

	宝骊2.0吨电瓶
	
	组
	1
	18000.00
	18000.00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:叁万壹仟元整（含增值税专用发票）       ￥：31000. 00


2、 交货期：20天            交货地点：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
3、 运输：供方负责运费      包装方式：按照供方常用方式 

4、 产品质量保证：保修一年

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: 货到需方付款65%，在30天内支付乙方剩余30%货款，尾款5%作为质量维修抵押金（保修一年）付清尾款，一次性付清尾款（供方提供13%增值税发票）
五、旧电瓶所有：归供方所有

六、双方义务：

1.供方必须按期交货，（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除外）。

2.需方必须按时支付货款，需方在付清所有货款之前，合同中规定的产品所有权仍归供方，需方不得转让、抵押。

七、发生合同纠纷时，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如不能达成一致，依合同法解决：
	               需方

需方单位（甲方）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委托代理人
地址；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              

电话；022-22145565

开户行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逸仙园支行

账号；0302080709300047106


	供        方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凯力丰仓储设备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单 位 地  址：北京市大兴旧宫开发区南区甲三号

委 托 代 理人：冯涛
电         话：010-57295861
传         真：010-67987668
开  户 银  行：农行北京红星支行
帐         号：11111801040028398

税         号：91110302MA0029C76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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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合同一式 2份。

